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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公聽會邀請書 

名  稱 高雄市公寓大樓外牆整建維護公聽會 

日  期 中華民國 112年 9月 14日（星期四）上午 10-12時 

地  點 
高雄市議會 1樓第一會議室 

（高雄市鳳山區國泰路二段 156號） 

共同主持人 黃柏霖議員、陳麗珍議員 

出席單位 

受邀人員 

一、 民意代表： 

本會全體議員 

二、 政府機關：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三、 專家學者：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黃忠發博士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社會科學領域教授劉維群博士 

高雄市立空大講師暨智圓法律事務所張宗隆律師 

義守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副校長李樑堅博士 

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系教授廖義銘博士 

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副教授吳建德博士 

四、 社團法人： 

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公聽會議題

緣起及探討

議題 

壹、議題緣起： 

高雄岡山 1 棟屋齡 28 年大樓在今年 7 月底晚上大

片磁磚掉落馬路，警方出動封路，其實磁磚剝落問題快

20年，但整修必須獲得住戶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9 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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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議題

緣起及探討

議題 

 

 

 

 

 

 

 

 

 

 

 

 

 

上同意，修繕費超過 6 千萬，等於 1 戶要出 35 萬維修

費，無法達成共識。這大樓在之前也被直擊因為磁磚雨，

住戶出入都要撐雨傘、戴安全帽，進出家門像在玩命，

但要整修必須得花 6千萬左右，大樓共 164戶，有 132

戶同意，未達標準的 9成住戶同意，1 戶平均要出 35萬

的維修費，不小的金額讓進度變慢。主管機關表示，會

輔導大樓申請拉皮補助，但主要還是得通過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住戶同意修建才能改善，在這之前磁磚雨的狀況

恐怕都得不到緩解，不只居民，路過民眾更是要一起提

心吊膽。
1
 

    依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0 條第 2 項，共用部

分的修繕、管理以及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

會（也就是「管委會」）負責。既然是共用部分，修

繕的費用原則上也必須共同負擔。依照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第 10 條第 2 項，如果公寓大廈有「公基金」

時，由公基金支出；如果沒有公基金，也可以依照各

住戶針對共有部分的持分按比例負擔。 

    私有建築只要是屋齡超過 20 年，中央補助原則經

8成以上住戶同意後，民眾就可以透過公寓大廈管理委

員會，向各地鄉鎮公所申請，地方政府初審通過後，再

由營建署複審、決定是否補助，每棟補助經費上限為申

請經費的 45%，金額最多補助 1 千萬元。補助項目包括

立面修繕工程（含廣告招牌拆除及鐵窗拆除等費用）、

外觀綠美化工程（如陽台綠美化）及維護公共安全必要

的公用設備修繕及更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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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 颱風夜大樓掉整片磁磚！整棟修繕需 6千萬 每戶維修費達 35萬 (yahoo.com) 
2 參見: 老屋拉皮 擬改為常態性補助 (merit-times.com) 

https://www.legis-pedia.com/dictionary/4576
https://www.legis-pedia.com/dictionary/4576
https://www.legis-pedia.com/dictionary/4515
https://www.legis-pedia.com/dictionary/4677
https://tw.news.yahoo.com/%E9%A2%B1%E9%A2%A8%E5%A4%9C%E5%A4%A7%E6%A8%93%E6%8E%89%E6%95%B4%E7%89%87%E7%A3%81%E7%A3%9A-%E6%95%B4%E6%A3%9F%E4%BF%AE%E7%B9%95%E9%9C%806%E5%8D%83%E8%90%AC-%E6%AF%8F%E6%88%B6%E7%B6%AD%E4%BF%AE%E8%B2%BB%E9%81%9435%E8%90%AC-022011558.html
https://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13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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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議題

緣起及探討

議題 

 

 

 

 

 

 

 

 

 

 

 

 

 

    但是政府補助經費過程審查時，外設鐵窗必須切結

拆除，不同意修繕的住戶所負擔經費應如何解決必須有

解決方案，加上是修繕經費是依照戶數或是依照住宅坪

數比例負擔經費，
3
都有需要住戶自己協調，若總體經費

很高，很多住戶一時也拿不出來，種種問題，讓許多棟

公寓大樓外牆修復形成一種困境。 

    未來高雄的都市更新除了重建外，也能透過整

建維護方式來改善公共景觀，只要是屋齡 20 年以

上合法建築物，可由管委會向都發局申請中央都更

基金整建維護事業補助，取得 80%區分所有權人同

意，並完成規劃補助申請、擬定事業計畫後，最快

1~2 年即可核定開始施工。
4
其執行細節應有社區民

眾及管委會、專業建築師公會、在地大學專家學者及學

校的支持，以及公部門的全力支持，有關公寓大樓外牆

整建維護的實施細節都值得進一步探討。 

貳、探討目的： 

一、本市輔導公寓大樓外牆整建維護現況。（都市發

展局、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二、本市公寓大樓管理維護輔導及消防設施現況為

何？（工務局、消防局） 

三、市府如何協助公寓大樓管理委員會完善大樓外

牆整建維護的實施細節？（都市發展局、工務局、

民政局、消防局、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四、本市公寓大樓外牆修復實施困境如總體經費、鐵 

 
3 參見: 公寓大廈公共區域毀損，是管委會還是住戶要負責修理？費用如何分擔？該負責的

人不處理怎麼辦？ ｜法律百科 Legispedia (legis-pedia.com) 
4 參見: 高雄 33年大樓砸 4320萬元回春 中央補助 1/3 - 自由財經 (ltn.com.tw)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housing-land-neighbors/700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housing-land-neighbors/700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3992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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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議題

緣起及探討

議題 

窗問題、經費計算比例等問題應如何協助處理？

（出席學者專家） 

叁、議程： 

    09：30－10：00  報到，領取資料 

    10：00－10：10  公聽會主持人致詞 

    10：10－10：40  市府各局處單位代表報告 

    10：40－11：30  學者專家發言 

    11：30－12：10  與會貴賓發言及討論 

    12：10－12：30  主持人結論 

備註 一、受邀單位請派員參加。 

二、出席人員請  貴機關准予公（差）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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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高雄市公寓大廈輔導管

理自治條例 

公發布日： 民國 111 年 04 月 19 日 

發文字號： 高市府工建字第 11101784600號令 

法規體系： 工務局 

圖表附件： • 高雄市公寓大廈輔導管理自治條例.pdf 

 

第 一 條  為加強本市公寓大廈之管理維護，提升住戶居住品質及安全，特

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 二 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工務局。 

本自治條例所定事項，涉及建築物之消防安全管理事項者，由本

府消防局(以下簡稱消防局)辦理。 

第 三 條  本自治條例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既有公寓大廈：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前已取得建造執照 

                ，且未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 

                人之公寓大廈。 

二、複合用途建築物：指一棟建築物中有供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 

                備設置標準第十二條第一款至第四款各目所列用途二種以上 

                ，且該不同用途，在管理及使用形態上，未構成從屬於其中 

                一主用途者。 

第 四 條  主管機關對六樓以上既有公寓大廈，得分類分期分區公告輔導暨

補助計畫，並輔導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

管理負責人。 

前項公告計畫範圍內之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應於公告日起一

年內，互推一人為召集人，召開第一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

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向其所在轄區之區公所報備。 

召集人無法依前項規定互推產生時，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指定

區分所有權人一人為臨時召集人，並輔導協助臨時召集人召開臨

https://outlaw.kcg.gov.tw/Download.ashx?FileID=13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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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前項指定基準，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 五 條  本市六樓以上公寓大廈應於本自治條例施行日起一年內，成立管

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於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

責人之日起，除有特殊情形經主管機關同意外，應於一個月內，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所定應備文件向其所在轄區之區公所報備。

但依第四條規定辦理之既有公寓大廈，不在此限。 

第 六 條  第四條公告計畫範圍內之既有公寓大廈，於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

選管理負責人之日起，除有特殊情形經主管機關同意外，應於一

個月內，檢附下列文件向其所在轄區之區公所報備： 

一、申請報備書及申請報備檢查表。 

二、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時之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名 

                冊。 

三、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時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 

                錄、出席人員簽到簿及推選管理負責人公告。 

四、公寓大廈之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第 七 條  區公所審查前二條應備文件齊全後，應發給報備證明，並報請主

管機關備查，同時副知本府警察局及消防局。 

前項應備文件不齊者，區公所應通知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於

一定期間補正。屆期未補正者，得不予受理。 

第 八 條  複合用途建築物內之營業場所停業或歇業者，管理權人應依消防

法第九條規定辦理消防安全設備定期檢修申報；消防局得視需要

派員檢查。 

第 九 條  未依第四條第二項或第五條規定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

人者，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每一專有部

分處區分所有權人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第 十 條  未依第五條或第六條規定向其所在轄區之區公所報備者，主管機

關應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主任委員、管理委員或管

理負責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屆期



7 
 

仍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第十一條  未依第八條規定辦理消防安全設備定期檢修申報，處管理權人新

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規避、妨礙或拒絕消防局依第八條規定所為之檢查者，處管理權

人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及強制執行

檢查。 

前項規定，顯有阻礙消防局執行檢查之設施設備等，以規避、妨

礙論，並得逕予強制執行檢查。 

第十二條  本市公寓大廈未依建築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辦理建築物公共

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或消防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設置、維護消防

安全設備，經主管機關依建築法第九十一條規定或消防局依消防

法第三十七條規定裁罰並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者，主管機

關或消防局得依行政執行法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